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转发《教育部科技司关于组织开展 

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 

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》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科技司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

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认

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参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

（2020）》（附件 1），组织对各类科研实验室及相关场所的安全

隐患进行“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覆盖”排查，建立安全隐患台账，

对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，做好整改记录，对短期无法整改的问

题要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人和时间，按期复核，形成闭环管

理。 

各高校根据自查自纠情况，按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

自纠报告》（附件 2）要求，编写自查自纠报告，并由高校安全

第一责任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（一式两份），于 8 月 5 日前上

报教育厅科技处，同时发送电子版（Word 和 PDF 版）至教育厅

科技处邮箱。 

联系人：教育厅科技处    郭龙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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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731-85305027 

邮    箱：4739947@163.com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20 年 7月 7 日 

mailto:4739947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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